
 

证券代码：002547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2024-067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孙洁晓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334,560,0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66%，其中：质押股份数为319,024,992 股，

占其所持股份的95.36% ，占公司总股本的28.28%；被司法冻结（包括司法再冻

结）股份数303,56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90.73%，占公司总股本的26.91%。敬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结算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

司控股股东孙洁晓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被冻结具体情况 

1、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被冻结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冻结起始

日 

冻结到期

日 

冻结申请

人 
冻结原因 

孙洁

晓 

是 15,535,008 5.12% 1.38% 否 
2024 年 6

月 28 日 

2027 年 6

月 27 日 

北京金融

法院 
司法冻结 

是 288,024,992 94.88% 25.53% 否 
2024 年 6

月 28 日 

2027 年 6

月 27 日 

北京金融

法院 

已质押股

份被司法

再冻结 

合计 303,560,000 100% 26.91%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

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被冻结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冻结申请人 

孙洁晓 303,560,000 26..91% 303,560,000 100% 26.91% 北京金融法院 

袁静 31,000,003 2.75% 0 0 0 - 

合计 334,560,003 29.66% 303,560,000 90.73% 26.91%  - 

（注：本公告比例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与实际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3、本次司法再冻结涉及质押股份被标记的情况 

    本次司法再冻结涉及质押股份在中登结算公司系统被标记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被冻结股份

数量（股） 
质权人 

司法再冻结

申请人 
质押公告索引 

孙洁晓 

10,000,000 北方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融法

院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144199995 

32,5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新天鼎地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

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52） 

39,150,000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

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58） 

8,350,000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

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61） 

20,000,000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

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11） 

22,479,997  

东证融汇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

押及再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118）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

份质押展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7） 

1,645,000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

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58）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

份质押展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7） 

2,700,000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

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1）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

份质押展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7） 

7,000,000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

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11） 

合计 288,024,992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目前，孙洁晓先生尚未收到上述司法冻结的相关文书，所涉及的相关事

项及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原因尚不明确。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冻结目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

大股东发生变更。若孙洁晓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冻结事项一直未得到妥善解

决，可能导致被强制过户、司法拍卖等风险情形发生，进而有可能存在影响公司

控制权稳定性的风险。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孙洁晓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

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4、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本次股份被司法

冻结事项，暂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苏州工业园区卡恩联特科技有限公司尚欠公司股权

转让款 36,145.00 万元，孙洁晓先生作为受让方苏州工业园区卡恩联特科技有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上述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孙洁晓先生因与微弘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 10 时至 2023 年 12 月 19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被司法拍卖被动

减持公司股份 1,100 万股，并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泛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民信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合同纠纷将孙洁晓先

生等起诉至北京金融法院，法院已受理该案件，目前尚未开庭，该案件涉案金额



 

约 80,753 万元。 

截至目前，除上述事项外，未知孙洁晓先生最近一年是否存在大额债务逾期

或违约记录、是否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是否存在因债务问题涉

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7、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份被冻结事项，并根据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七月二日 


